
114-1 高㇐補考名單 114-1 高㇐補考名單
班級 座號 姓名 科目名稱 班級 座號 姓名 科目名稱
高㇐忠 07 洪O陽 英語文 高㇐智 01 王O祐 地球科學
高㇐忠 07 洪O陽 健康與護理 高㇐智 01 王O祐 英語文
高㇐忠 09 莊O彬 物理 高㇐智 01 王O祐 數學
高㇐忠 09 莊O彬 健康與護理 高㇐智 02 王O凱 數學
高㇐忠 09 莊O彬 歷史 高㇐智 03 王O弘 數學
高㇐忠 12 陳O欽 國語文 高㇐智 06 李O爾 數學
高㇐忠 23 廖O軒 國語文 高㇐智 07 林O鈞 數學
高㇐忠 23 廖O軒 歷史 高㇐智 09 金O文 英語文
高㇐忠 28 林O霓 歷史 高㇐智 09 金O文 數學
高㇐忠 34 曾O涵 社會科學概論 高㇐智 10 施O中 數學
高㇐忠 34 曾O涵 英語文 高㇐智 12 許O豪 數學
高㇐忠 34 曾O涵 歷史 高㇐智 13 許O軒 英語文
高㇐忠 37 馮O瑄 物理 高㇐智 13 許O軒 數學
高㇐忠 37 馮O瑄 社會科學概論 高㇐智 15 陳O叡 英語文
高㇐忠 37 馮O瑄 英語文 高㇐智 16 湯O捷 英語文
高㇐忠 37 馮O瑄 歷史 高㇐智 16 湯O捷 數學
高㇐忠 41 蔡O恩 英語文 高㇐智 17 黃O楷 數學
高㇐忠 42 聶O嫺 社會科學概論 高㇐智 18 楊O鈞 地球科學
高㇐忠 42 聶O嫺 英語文 高㇐智 18 楊O鈞 英語文
高㇐忠 42 聶O嫺 歷史 高㇐智 18 楊O鈞 數學
高㇐忠 44 裴O遙 物理 高㇐智 18 楊O鈞 歷史
高㇐忠 44 裴O遙 社會科學概論 高㇐智 19 蔡O崨 英語文
高㇐忠 44 裴O遙 英語文 高㇐智 19 蔡O崨 數學
高㇐忠 44 裴O遙 歷史 高㇐智 21 鄭O豪 數學
高㇐孝 05 吳O軒 社會科學概論 高㇐智 22 賴O晉 英語文
高㇐孝 05 吳O軒 英語文 高㇐智 22 賴O晉 數學
高㇐孝 11 林O洋 英語文 高㇐智 23 顏O修 數學
高㇐孝 23 謝O璟 地球科學 高㇐智 24 吳O羽 數學
高㇐孝 24 簡O宇 地球科學 高㇐智 27 林O彤 數學
高㇐孝 24 簡O宇 歷史 高㇐智 28 洪O玲 英語文
高㇐孝 31 汪O瑜 英語文 高㇐智 28 洪O玲 數學
高㇐孝 32 林O璿 社會科學概論 高㇐智 31 張O彧 英語文
高㇐孝 32 林O璿 英語文 高㇐智 31 張O彧 數學
高㇐孝 37 黃O芹 地球科學 高㇐智 33 葉O妤 數學
高㇐孝 40 楊O葳 英語文 高㇐智 36 戴O茜 數學
高㇐孝 44 盧O蓉 人生哲學 高㇐智 38 羅O崴 數學
高㇐孝 44 盧O蓉 英語文 雙語㇐ 09 游O宇 數學
高㇐孝 46 羅O妍 地球科學 雙語㇐ 11 黃O瑋 數學
高㇐仁 02 于O光 物理 雙語㇐ 15 賴O偉 國語文
高㇐仁 02 于O光 社會科學概論 雙語㇐ 15 賴O偉 數學
高㇐仁 03 王O澤 社會科學概論 雙語㇐ 21 李O筠 數學
高㇐仁 03 王O澤 英語文 雙語㇐ 32 薛O瑄 數學
高㇐仁 03 王O澤 國語文 高㇐美 08 古O諾 英語文
高㇐仁 05 石O安 生物 高㇐美 10 俞O澤 英語文



高㇐仁 05 石O安 社會科學概論 高㇐美 15 吳O嵐 英語文
高㇐仁 05 石O安 英語文 高㇐美 17 徐O晴 英語文
高㇐仁 05 石O安 國語文 高㇐音 03 王O妃 英語文
高㇐仁 06 吳O霖 英語文 高㇐音 03 王O妃 國語文
高㇐仁 08 林O峰 物理 高㇐音 07 鄭O欣 英語文
高㇐仁 08 林O峰 英語文
高㇐仁 10 姚O鋐 社會科學概論
高㇐仁 10 姚O鋐 英語文
高㇐仁 18 陳O愷 物理
高㇐仁 18 陳O愷 社會科學概論
高㇐仁 18 陳O愷 英語文
高㇐仁 18 陳O愷 國語文
高㇐仁 21 黃O融 物理
高㇐仁 21 黃O融 社會科學概論
高㇐仁 21 黃O融 英語文
高㇐仁 21 黃O融 國語文
高㇐仁 23 劉O謙 英語文
高㇐仁 25 盧O呈 物理
高㇐仁 27 王O文 社會科學概論
高㇐仁 35 孫O懿 物理
高㇐仁 35 孫O懿 社會科學概論
高㇐仁 35 孫O懿 英語文
高㇐仁 36 徐O馨 物理
高㇐仁 37 張O媛 物理
高㇐仁 37 張O媛 社會科學概論
高㇐仁 37 張O媛 英語文
高㇐仁 41 陳O潔 社會科學概論
高㇐仁 41 陳O潔 英語文
高㇐仁 42 黃O瑄 社會科學概論
高㇐仁 44 楊O筌 物理
高㇐仁 44 楊O筌 社會科學概論
高㇐愛 10 夏O毅 國語文
高㇐義 30 呂O諭 數學

＊補考日期：
01月28日（星期三）下午 13:10～15:00
＊考場地點：
01月27日公告(請於學校網站查看)
＊注意事項:
1. 參加補考者請穿著學校制服，違者不得考
試。
2. 學期成績達40分以上，始得參加補考。
3. 遲到超過10分鐘及未攜帶文件證明者(如學生
證、健保卡、身分證、駕照，需有照片)，不得
入場補考。
4. 試場內不得飲食，請勿攜帶食物進入試場。


